厦门技师学院校园共享单车项目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我院占地面积600亩，为进一步规范校园车辆管理，满足师生员工校园交通需求，通过引进社会优质单车投放运行企业，由企业出资投放校园单车，并负责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等工作。根据校园区域分布情况，在校园各学生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教学楼等处投放公共单车；根据运行管理情况，经双方协商可增、减车辆投放数量以及调整车辆分布。免费负责改造校内共享单车及师生车辆停车线，根据运行管理情况，经双方协商可增加、调整停车区域。本项目要求供应商的投放车辆种类为共享自行车，禁止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
二、经营服务要求
1.供应商投放校园的共享单车应具备智能定位系统和使用电子围栏技术，具有数据通讯技术的智能锁，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技术标准要求。供应商应根据师生需求向校园内投入车辆，在学院划定的集中投放点投放车辆以满足师生的用车需求。具体投放数量和投放过程应充分考虑学院管理需要,并征得学院同意。

2.供应商应建立健全安全保养和到期报废回收机制。应定期对校园内车辆进行保养，如对链条喷涂润滑剂及雨后车身清洁等，保证车辆美观性及骑行舒适度；对于报废的车辆，中标方必须及时回收并不再投入不符合运营要求的车辆。

3.供应商建立专门的运营管理团队（统一着装，具有明显标志）进行车辆日常管理，有详细的共享单车服务管理规范和运营服务人员服务规范。提供包括且不限于以下服务：分时段网格化巡检、清洁、回收处理故障车辆并协助学院处理废旧车辆的摆放、清理车身广告、并及时整理广场、人行通道、盲道及绿化带等非规定区域的车辆。

4.甲方校园信息、师生个人信息等商家必须严格保密，未经许可，任何中标供应商不得使用或向任何第三方透漏，否则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中标供应商向学院赔偿一切损失，同时，学院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使用费用以微信、支付宝或商家APP扫码支付，收费必须合理，实行免押金骑行。校内共享单车的收费标准不得高于校外共享单车的收费标准，各种套餐费用总价低于分时计费标准。但不得强制或隐性绑架消费，否则以违约论处，不退还履约保证金，直至解除合同。

6.供应商须为骑行用户购买骑行保险（包含且不限于为用户购买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以及旅行人身伤害意外保险），并在APP中公示用户使用中发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程序、理赔程序、赔偿范围。

7.彻底解决校内自行车无序摆放问题。在单车进驻学院后。建立由学院工作人员与供应商运维人员组成的微信工作群或其他沟通渠道，积极响应师生意见。学院的校内巡查人员发现共享单车无序停放、故障等情况时，供应商的相关运维工作人员再接到通知后应赶赴现场及时解决问题。
8.根据学院安排，协助做好校园内废旧自行车的清理以及报废工作。根据校方意见，负责选取规划车辆停放位置、停车位置划线以及相应交通标识的建设，加强对车辆的管理，更好的服务师生。

9.遇有重大活动时，需积极配合安全管理人员做好活动现场非机动车摆放及运维工作。

10.根据运营管理的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购人有权与中标商协商增减运营服务管理需求等，且中标商不得拒绝采购人的合理服务需求。

11.为便于供应商运营，学院会为供应商提供故障车临时机动修理场地，供应商在使用过程中保证及时清理维修场地，严格保证场地的整洁，避免故障车辆积压。
三、相关费用     
1.车辆投入、运营服务人员工资、车辆维修等运营成本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2.学生认证用户可享受免押特权，并获得与市场一致的骑行福利。

3.骑行费用按厦门市计费标准收费，校内骑行费用不高于市场价格。

4.中标供应商承诺为厦门技师学院全体教职工提供免费骑行（不低于550人）。
四、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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